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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修改对照表 

 

修订后条款序号 原条款内容 修订后条款内容 

第一百○三条 

董事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

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视为不

能履行职责，董事会应当建议股东大会

予以撤换。 

独立董事连续三次未亲自出席董事

会会议的，由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

撤换。 

董事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

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视为不

能履行职责，董事会应当建议股东大会

予以撤换。 

独立董事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董

事会会议，也不委托其他独立董事代为

出席的，董事会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

起三十日内提议召开股东大会解除该独

立董事职务。 

第一百○九条 

独立董事应当充分行使下列职权： 

（一）重大关联交易，应当由独立

董事认可后，提交董事会讨论。独立董

事在作出判断前，可以聘请中介机构出

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二）向董事会提议聘用或解聘会

计师事务所； 

（三）向董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

大会； 

（四）提议召开董事会； 

（五）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

询机构； 

（六）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开向股

东征集投票权； 

（七）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鉴证报告； 

独立董事行使下列特别职权： 

（一）独立聘请中介机构，对上市

公司具体事项进行审计、咨询或者核查； 

（二）向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

大会； 

（三）提议召开董事会会议； 

（四）依法公开向股东征集股东权

利； 

（五）对可能损害上市公司或者中

小股东权益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六）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

会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独立董事行使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

所列职权的，应当经全体独立董事过半

数同意。 

独立董事行使第一款所列职权的，



修订后条款序号 原条款内容 修订后条款内容 

（八）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本章程规定的其他

事项。 

独立董事行使上述职权应当取得全

体独立董事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上市公司应当及时披露。上述职权不能

正常行使的，上市公司应当披露具体情

况和理由。 

注：因新增/删除导致条款序号变化而无内容变更的未在上表列示。 


